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繼字第172號

聲  請  人  翁瑞麟律師即被繼承人鍾益明之遺產管理人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擔任鍾益明之遺產管理人聲請核定報酬及費用，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得請求代為管理被繼承人鍾益明遺產之報酬及墊付費用合

計新臺幣參萬壹仟伍佰元（包含本件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

佰元）。

聲請程序費用壹仟伍佰元由被繼承人鍾益明之遺產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1129

號民事裁定選任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現被繼承人所遺

不動產業經強制執行程序拍定，聲請人收受本院民事執行處

民國114年1月15日函文命聲請人陳報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裁

定及確定證明書，請求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代管無人承認繼

承遺產作業要點第13點第1項第4、5款規定，以被繼承人遺

產現值百分之1.5作為本案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又聲請人迄

今已墊付新臺幣（下同）1,500元（即本件聲請程序費

用），爰依民法第1183條之規定，請求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

酬及墊付費用等語。

二、按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

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

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民法第1183條定有明文。又法院

得依財產管理人之聲請，按財產管理人與失蹤人之關係、管

理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就失蹤人之財產，酌給相當報

酬，上開家事事件法第153條有關失蹤人財產管理人之報

酬，依同法第141條之規定，於遺產管理人亦有適用。又法

院為關於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事件之裁定時，得調查遺產管

理人所為遺產管理事務之繁簡及被繼承人之財產收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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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觀同法第182條之規定自明。是就法院選任之遺產管理人

之報酬，應按遺產管理人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繁

簡、遺產狀況及其他情形斟酌定之。

三、經查：

㈠、本件被繼承人死亡後，經本院選任聲請人為被繼承人之遺產

管理人並遵行職務等情，有聲請人提出民事裁定暨裁定確定

證明書、民事執行處函、訊問筆錄（以上均為影本）等件在

卷足憑，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相關卷宗核閱無誤，查本件聲

請人因民事執行處要求而提出本件聲請，因之尚未即時提出

公示催告聲請，然因債權人已就被繼承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

行並已拍定，聲請人有參與分配之必要，故聲請人以此理

由，聲請本院酌定其擔任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及墊付費用，符

合上揭法律規定，洵屬有據。

㈡、雖聲請人請求依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代管無人承認繼承遺產

作業要點第13點第1項第4款之規定，以被繼承人遺產現值百

分之1.5計算遺產管理人之管理報酬，惟本院審酌「作業要

點」係財政部因應國有財產局或所屬各地區辦事處經法院裁

定選任為遺產管理人所制訂之行政規則，尚無拘束法院之效

力，且聲請人職為律師，亦非該要點第1點揭示之適用對

象，是以，本院審酌聲請人已處理本案遺產事務時間甚短、

已為管理遺產之工作內容所耗費人力之程度多為執行例行性

之遺產清查程序、收受相關函文，嗣後尚待完成之管理事務

預計為向本院提出公示催告聲請並完成登報程序、其餘遺產

清償債權或移交國庫、遺產處理完畢後向法院陳報終結遺產

管理人職務等情，參酌聲請人以律師身分擔任遺產管理人類

似承接法律扶助案件，均具有公益性質，綜上，本院核定本

件遺產管理人報酬共計新臺幣3萬元應為適當。另聲請人主

張已墊付本件程序費用1,500元，亦有繳費收據在卷足憑，

是以，本件聲請人得請求代為管理被繼承人遺產報酬及墊付

費用合計為31,500元，應由被繼承人之遺產負擔，爰裁定如

主文所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81條第11項，裁定如主文。

五、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家事法庭司法事務官  葉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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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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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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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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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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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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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繼字第172號
聲  請  人  翁瑞麟律師即被繼承人鍾益明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聲請人因擔任鍾益明之遺產管理人聲請核定報酬及費用，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得請求代為管理被繼承人鍾益明遺產之報酬及墊付費用合計新臺幣參萬壹仟伍佰元（包含本件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
聲請程序費用壹仟伍佰元由被繼承人鍾益明之遺產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1129號民事裁定選任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現被繼承人所遺不動產業經強制執行程序拍定，聲請人收受本院民事執行處民國114年1月15日函文命聲請人陳報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裁定及確定證明書，請求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代管無人承認繼承遺產作業要點第13點第1項第4、5款規定，以被繼承人遺產現值百分之1.5作為本案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又聲請人迄今已墊付新臺幣（下同）1,500元（即本件聲請程序費用），爰依民法第1183條之規定，請求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及墊付費用等語。
二、按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民法第1183條定有明文。又法院得依財產管理人之聲請，按財產管理人與失蹤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就失蹤人之財產，酌給相當報酬，上開家事事件法第153條有關失蹤人財產管理人之報酬，依同法第141條之規定，於遺產管理人亦有適用。又法院為關於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事件之裁定時，得調查遺產管理人所為遺產管理事務之繁簡及被繼承人之財產收益狀況，此觀同法第182條之規定自明。是就法院選任之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應按遺產管理人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遺產狀況及其他情形斟酌定之。
三、經查：
㈠、本件被繼承人死亡後，經本院選任聲請人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並遵行職務等情，有聲請人提出民事裁定暨裁定確定證明書、民事執行處函、訊問筆錄（以上均為影本）等件在卷足憑，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相關卷宗核閱無誤，查本件聲請人因民事執行處要求而提出本件聲請，因之尚未即時提出公示催告聲請，然因債權人已就被繼承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並已拍定，聲請人有參與分配之必要，故聲請人以此理由，聲請本院酌定其擔任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及墊付費用，符合上揭法律規定，洵屬有據。
㈡、雖聲請人請求依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代管無人承認繼承遺產作業要點第13點第1項第4款之規定，以被繼承人遺產現值百分之1.5計算遺產管理人之管理報酬，惟本院審酌「作業要點」係財政部因應國有財產局或所屬各地區辦事處經法院裁定選任為遺產管理人所制訂之行政規則，尚無拘束法院之效力，且聲請人職為律師，亦非該要點第1點揭示之適用對象，是以，本院審酌聲請人已處理本案遺產事務時間甚短、已為管理遺產之工作內容所耗費人力之程度多為執行例行性之遺產清查程序、收受相關函文，嗣後尚待完成之管理事務預計為向本院提出公示催告聲請並完成登報程序、其餘遺產清償債權或移交國庫、遺產處理完畢後向法院陳報終結遺產管理人職務等情，參酌聲請人以律師身分擔任遺產管理人類似承接法律扶助案件，均具有公益性質，綜上，本院核定本件遺產管理人報酬共計新臺幣3萬元應為適當。另聲請人主張已墊付本件程序費用1,500元，亦有繳費收據在卷足憑，是以，本件聲請人得請求代為管理被繼承人遺產報酬及墊付費用合計為31,500元，應由被繼承人之遺產負擔，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81條第11項，裁定如主文。
五、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家事法庭司法事務官  葉欣欣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繼字第172號
聲  請  人  翁瑞麟律師即被繼承人鍾益明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聲請人因擔任鍾益明之遺產管理人聲請核定報酬及費用，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得請求代為管理被繼承人鍾益明遺產之報酬及墊付費用合
計新臺幣參萬壹仟伍佰元（包含本件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
佰元）。
聲請程序費用壹仟伍佰元由被繼承人鍾益明之遺產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1129
    號民事裁定選任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現被繼承人所遺
    不動產業經強制執行程序拍定，聲請人收受本院民事執行處
    民國114年1月15日函文命聲請人陳報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裁
    定及確定證明書，請求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代管無人承認繼
    承遺產作業要點第13點第1項第4、5款規定，以被繼承人遺
    產現值百分之1.5作為本案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又聲請人迄
    今已墊付新臺幣（下同）1,500元（即本件聲請程序費用）
    ，爰依民法第1183條之規定，請求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及
    墊付費用等語。
二、按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
    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時
    ，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民法第1183條定有明文。又法院得
    依財產管理人之聲請，按財產管理人與失蹤人之關係、管理
    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就失蹤人之財產，酌給相當報酬，
    上開家事事件法第153條有關失蹤人財產管理人之報酬，依
    同法第141條之規定，於遺產管理人亦有適用。又法院為關
    於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事件之裁定時，得調查遺產管理人所
    為遺產管理事務之繁簡及被繼承人之財產收益狀況，此觀同
    法第182條之規定自明。是就法院選任之遺產管理人之報酬
    ，應按遺產管理人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遺
    產狀況及其他情形斟酌定之。
三、經查：
㈠、本件被繼承人死亡後，經本院選任聲請人為被繼承人之遺產
    管理人並遵行職務等情，有聲請人提出民事裁定暨裁定確定
    證明書、民事執行處函、訊問筆錄（以上均為影本）等件在
    卷足憑，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相關卷宗核閱無誤，查本件聲
    請人因民事執行處要求而提出本件聲請，因之尚未即時提出
    公示催告聲請，然因債權人已就被繼承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
    行並已拍定，聲請人有參與分配之必要，故聲請人以此理由
    ，聲請本院酌定其擔任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及墊付費用，符合
    上揭法律規定，洵屬有據。
㈡、雖聲請人請求依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代管無人承認繼承遺產
    作業要點第13點第1項第4款之規定，以被繼承人遺產現值百
    分之1.5計算遺產管理人之管理報酬，惟本院審酌「作業要
    點」係財政部因應國有財產局或所屬各地區辦事處經法院裁
    定選任為遺產管理人所制訂之行政規則，尚無拘束法院之效
    力，且聲請人職為律師，亦非該要點第1點揭示之適用對象
    ，是以，本院審酌聲請人已處理本案遺產事務時間甚短、已
    為管理遺產之工作內容所耗費人力之程度多為執行例行性之
    遺產清查程序、收受相關函文，嗣後尚待完成之管理事務預
    計為向本院提出公示催告聲請並完成登報程序、其餘遺產清
    償債權或移交國庫、遺產處理完畢後向法院陳報終結遺產管
    理人職務等情，參酌聲請人以律師身分擔任遺產管理人類似
    承接法律扶助案件，均具有公益性質，綜上，本院核定本件
    遺產管理人報酬共計新臺幣3萬元應為適當。另聲請人主張
    已墊付本件程序費用1,500元，亦有繳費收據在卷足憑，是
    以，本件聲請人得請求代為管理被繼承人遺產報酬及墊付費
    用合計為31,500元，應由被繼承人之遺產負擔，爰裁定如主
    文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81條第11項，裁定如主文。
五、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家事法庭司法事務官  葉欣欣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繼字第172號
聲  請  人  翁瑞麟律師即被繼承人鍾益明之遺產管理人

上列聲請人因擔任鍾益明之遺產管理人聲請核定報酬及費用，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得請求代為管理被繼承人鍾益明遺產之報酬及墊付費用合計新臺幣參萬壹仟伍佰元（包含本件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
聲請程序費用壹仟伍佰元由被繼承人鍾益明之遺產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前經本院113年度司繼字第1129號民事裁定選任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現被繼承人所遺不動產業經強制執行程序拍定，聲請人收受本院民事執行處民國114年1月15日函文命聲請人陳報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裁定及確定證明書，請求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代管無人承認繼承遺產作業要點第13點第1項第4、5款規定，以被繼承人遺產現值百分之1.5作為本案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又聲請人迄今已墊付新臺幣（下同）1,500元（即本件聲請程序費用），爰依民法第1183條之規定，請求酌定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及墊付費用等語。
二、按遺產管理人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法院按其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就遺產酌定之，必要時，得命聲請人先為墊付，民法第1183條定有明文。又法院得依財產管理人之聲請，按財產管理人與失蹤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及其他情形，就失蹤人之財產，酌給相當報酬，上開家事事件法第153條有關失蹤人財產管理人之報酬，依同法第141條之規定，於遺產管理人亦有適用。又法院為關於酌定遺產管理人報酬事件之裁定時，得調查遺產管理人所為遺產管理事務之繁簡及被繼承人之財產收益狀況，此觀同法第182條之規定自明。是就法院選任之遺產管理人之報酬，應按遺產管理人與被繼承人之關係、管理事務之繁簡、遺產狀況及其他情形斟酌定之。
三、經查：
㈠、本件被繼承人死亡後，經本院選任聲請人為被繼承人之遺產管理人並遵行職務等情，有聲請人提出民事裁定暨裁定確定證明書、民事執行處函、訊問筆錄（以上均為影本）等件在卷足憑，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相關卷宗核閱無誤，查本件聲請人因民事執行處要求而提出本件聲請，因之尚未即時提出公示催告聲請，然因債權人已就被繼承人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並已拍定，聲請人有參與分配之必要，故聲請人以此理由，聲請本院酌定其擔任遺產管理人之報酬及墊付費用，符合上揭法律規定，洵屬有據。
㈡、雖聲請人請求依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代管無人承認繼承遺產作業要點第13點第1項第4款之規定，以被繼承人遺產現值百分之1.5計算遺產管理人之管理報酬，惟本院審酌「作業要點」係財政部因應國有財產局或所屬各地區辦事處經法院裁定選任為遺產管理人所制訂之行政規則，尚無拘束法院之效力，且聲請人職為律師，亦非該要點第1點揭示之適用對象，是以，本院審酌聲請人已處理本案遺產事務時間甚短、已為管理遺產之工作內容所耗費人力之程度多為執行例行性之遺產清查程序、收受相關函文，嗣後尚待完成之管理事務預計為向本院提出公示催告聲請並完成登報程序、其餘遺產清償債權或移交國庫、遺產處理完畢後向法院陳報終結遺產管理人職務等情，參酌聲請人以律師身分擔任遺產管理人類似承接法律扶助案件，均具有公益性質，綜上，本院核定本件遺產管理人報酬共計新臺幣3萬元應為適當。另聲請人主張已墊付本件程序費用1,500元，亦有繳費收據在卷足憑，是以，本件聲請人得請求代為管理被繼承人遺產報酬及墊付費用合計為31,500元，應由被繼承人之遺產負擔，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181條第11項，裁定如主文。
五、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家事法庭司法事務官  葉欣欣


